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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农大党发〔2020〕5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、校属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师德师风建设，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

制，积极引导我校教师自觉践行新时代“四有”好老师、“四个

引路人”“四个相统一”的时代要求，根据我校《师德考核实施

办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（中农大党发〔2019〕70 号）和《教职工

年度考核办法（2017 年修订）》（中农大人字〔2017〕27 号），以

及学校《关于 2020 年教职工年度考核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现将

2020 年度师德考核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师德考核的组织领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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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师德考核工作在学校师德建设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。 

2.学校师德建设委员会办公室（设在党委教师工作部）负责

师德考核的组织实施。 

3.各二级单位师德建设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展本单位的师德

考核工作，确定考核初步意见和考核档次。 

4.各党支部在二级单位师德建设委员会指导下负责师德考

核工作的具体落实。 

二、考核对象 

考核对象为我校教职工。 

三、考核内容和等级 

1.考核以《中国农业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（2019年修订）》

为基本依据，内容包括坚定政治方向、自觉爱国守法、传播优秀

文化、潜心教书育人、关心爱护学生、坚持言行雅正、遵守学术

规范、秉持公平诚信、坚守廉洁自律、积极奉献社会等十个方面。 

2.师德年度考核等级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

个档次。 

3.优秀档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参加年度师德考核人员总数

的20%，人数较少的单位优秀比例的基数按照年度累计方法计算。 

4.师德年度考核优秀是教职工年度考核优秀的必备条件之

一。师德年度考核基本合格的教师，教职工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

或不合格。师德年度考核不合格的教师，教职工年度考核为不合

格。 

四、考核程序 

1.准备阶段（2020 年 12 月 16 日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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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应按照《师德考核实施办法（2019 修订）》，结合本单

位实际制定师德考核实施细则，经二级党组织委员会审议通过后

执行，并报党委教师工作部备案。 

2.实施阶段（2020 年 12 月 17 日—2021 年 1 月 8 日） 

（1）各单位应认真组织开展师德评议。师德评议一般采取

个人自评、同事互评、学生测评和综合评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师德评议应按照《中国农业大学师德考核评议表》（附件 1）有关

项目逐项进行评议。 

（2）各单位师德建设委员会确定师德考核初步意见和考核

档次，报二级党组织委员会审议。 

（3）各二级党组织填写本单位《师德考核结果备案表》（附

件 2）及《师德考核工作总结》（附件 3）。电子版发送至

jsgzb@cau.edu.cn，纸质版请提交到东区主楼 431 房间。 

各单位请于 1 月 8 日前将有关材料报党委教师工作部。其

中，机关各职能部处考核结果由机关党委汇总后报党委教师工作

部。 

3.公示阶段（2021 年 1 月 13 日后） 

五、有关要求和说明 

1.中层正职干部师德考核档次由所在单位师德建设委员会

根据其师德评议情况和处级干部考核情况研究确定，不占用所在

单位的优秀名额。其他处级干部师德考核档次由所在单位师德建

设委员会综合分析师德评议的结果确定。 

2.全体教职工（含除中层正职干部外的其他处级干部）均应

按规定参加所在单位师德考核（博士后人员的考核单位按人才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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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要求执行）。 

3.管理人员满意度民主测评结果可作为其师德评议的参考。 

4.师德考核结果作为教职工年度考核的一部分，考核结果须

填入本人年度考核表。具体填写要求按照学校《关于 2020 年教

职工年度考核的通知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5.各单位应将师德考核结果及时通知被考核人。 

6.《师德考核结果备案表》（附件 2）按照事业编制人员（含

校聘合同聘用制 A 岗人员）、博士后人员和非事业编制人员三类

分别填写。 

7.教师对师德考核结果如有异议，可根据规定向所在单位师

德建设委员会书面申请复核。 

8.师德考核工作咨询和违规情况举报请联系党委教师工作

部。 

电话：010-62737763；010-62737227，高老师、闻老师 

邮箱：jsgzb@cau.edu.cn 

地址：东区主楼 431 

 

 

 

中共中国农业大学委员会 

2020 年 12 月 10 日       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中国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
 


